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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講話中闡述了中央對於特首普選
的「一個立場」和「三個符合」，引起社會熱議，而他在講話中引用了
一句諺語，「在市場上吆喝聲音最大的，往往是賣假貨的」，生動地揭
露出香港有一些人在政改上吵得鑼鼓喧天，大力搶奪政改話語權，但所
販賣的其實只是「民主假貨」。「假貨論」隨即引起反對派人士對號入
座，《蘋果日報》日前社評更作出瘋狗似的反應，正顯示他們作賊心
虛。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也在《蘋果》撰文，肆意扭曲張德江
講話，歪曲主權論。但不論他如何喬裝打扮，都改變不了「佔中」是要
在基本法外另搞一套，挑戰中央主權的本質。

對「假貨論」作賊心虛
與《蘋果》社評的明槍易擋不同，戴耀廷的文章帶有不少的誤導
性。他在文中不斷強調，「『佔中』並沒有否定『一國兩制』，也沒
有挑戰中央的主權地位；反而是我們一直相信由《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起草及頒佈、過渡及特區成立以來，中央是有誠意尊重港
人在『一國兩制』下所享有的『高度自治』的。」表面看來，戴耀廷
是尊重中央對於香港的主權，但很快他就筆鋒一轉，在「自治權」上
大做文章。
他在文章中故意將中央對港的主權一分為二，「按張德江的說法，在
中央授予自治權給香港後，中央仍可以全面『監護』香港如何實行自
治。這也無可厚非，但那也只是當香港超越了『高度自治』的範圍，中
央才有權採取行動防止香港的自治越界」；「港人投票選出特首，那是
自治範圍內的事。若選出來的候任特首是北京政府所不想委任的，中央
政府不委任是主權的事。但中央政府在特首候選人提名的過程中，也要
先來一輪篩選，那就是干預了特區的自治了。」顯然，戴耀廷是將中央
對港主權分割，並且自行定義指中央只有權決定委任或不委任普選出來
的特首，否則就是超越了「高度自治」的範疇云云。如果戴耀廷不是對
主權學說一知半解，就是故意歪曲中央對港的主權。
事實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法律授予的。
《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特區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
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不能自行決定其政制發展。即是說，中央在特
區政制發展上，包括達至最終普選的時間以及普選的模式及設計上，都
擁有最終決定權力，這種權力是一種主權權力，彰顯中央的憲制地位和
權力，怎可能只涉及委任特首與否呢？中央不但對本港政制發展有最終
決定權，更有權確保政改諮詢在法治框架內進行，張德江提到的「三個
符合」就是為了令政改在正軌上前進，這是為政改立牌指路。戴耀廷既
然指「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央主權，何以又對中央的以正視聽大驚小
怪？

中央主權不容分割削弱
什麼是主權？就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

性的政治權力，也是對內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來源，對外保持獨立
自主的一種力量和意志。政治學上對於主權論點五花八門，但其中一個
重要原則就是主權是排他性、是無法割讓的權力。中央對港的主權正是
全面的權力，豈是戴耀廷所言只有委任權，相反對於政制設計、是否依
法辦事完全不能置喙，這還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嗎？正
如張德江引述鄧小平所言：「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
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
有利無害。」
戴耀廷又說「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央主權。然而，本港政制發展必須

經過「五步曲」，嚴格按照基本法與人大決定辦事，根據香港的實際情
況和法律地位設計一個符合香港利益的方案。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
「佔中」對於促成普選只有破壞沒有一絲一毫的正面作用。說到底，
「佔中」就是通過大規模抗爭企圖推翻現有的政制發展框架，捨正道而
弗由，罔顧市民利益，難道這就是尊重中央主權？戴耀廷說現在首要是
凝聚民意，不要被中央嚇倒，但反對「佔中」的民意已經很清楚，戴耀
廷究竟是要凝聚民意，還是不敢面對真正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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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日前發表社論和評論文章，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就香港政改發表的談話，還攻擊香港的政協委員發言
「葬送主權」。《蘋果》居然提出了香港的「自主權」和「主權」
問題，指這是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讓香港公眾，更加能夠了解
「公民投票」和「公民選舉提名」的實際目標是什麼。
《蘋果》指責政協委員發言是出賣香港「自主權」的「最新近、
最典型的例子」。理據是什麼？原來是來自殖民總督彭定康的歪
理。《蘋果》社論說：「還是前港督彭定康肥彭有遠見，早在十八
年前的一九九六年已預言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
元兇不是北京，而是那些爭相向『阿爺』獻媚的人」。《蘋果》的
社論，暴露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的策略，是把香港引向主權實體，
配合「公民投票」、「公民提名」，援用陳水扁的「法理台獨」伎
倆，然後通過選舉奪權，實現香港「獨立」。
普選的問題，早已經在基本法作出了明確規定。所有的基本法修
改，權力都在中央政府。基本法從來沒有授權給任何公民進行「公
民提名」，反對派另搞一套，還歪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香
港人擁有的「自主權」或「主權」，可以說是天馬行空自行解釋基
本法。基本法一百五十八條清清楚楚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人大常
委會。反對派另搞一套，破壞「一國兩制」，扼殺按照基本法2017
年進行普選，所有的目標，都是為了仿效陳水扁的奪權策略，將香
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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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地的藝術界朋友傾談，不少人都擔心
2017年開幕的西九文化區欠缺本地藝術元
素，因為現時西九管理局的高層忽視香港或
中國文化，對本地和中華文化的精髓認識膚
淺，購藏方向嚴重傾斜西方文化。筆者對此
情況感到非常憂慮，尤其是早前公布戲曲中
心內部裝修將採取富科幻感的現代化設計，
西九當局不能解釋與中國戲曲有任何關聯。
M+博物館則耗費1.47億購買47幅瑞士收藏
家希克的藏品，再加上近日董事局又動用
1,500萬買下一間已經結業的東京清友壽司
吧內的全部裝潢和傢具，就更讓人憂慮日後
M+博物館會否淪為一間坐落於中國地區內
的西洋夜冷藝術館，毫無本土特色可言？

亂購藏品毫無本土特色可言
今次西九管理局從海外夜冷場購買回來的

壽司吧枱櫈裝修，其作者是以設計傢具、室
內裝置而聞名的日本設計大師倉俁史朗。有
熟悉倉俁作品的人曾盛讚另一間由倉俁設
計，現時仍然存在的梅ノ木壽司店，具有很
高的藝術價值。而今次西九購入的清友壽司
吧，在介紹倉俁作品的日本網站中也有列
出，但外間卻較少人談論，無法清楚其藝術
價值如何，只知它是倉俁1988年的室內設計
作品；另外網站也有介紹倉俁曾設計過很多
不同行業的店舖，例如酒吧、和食屋、美容
室、精品店、俱樂部甚至辦公室都有，但他
最出名的藝術品始終是以枱、椅、燈飾和室

內裝置為主。
從網上可以見到倉俁一些較具收藏價值的

作品售價，例如椅子Miss Blanche在97年拍
賣時，以 89,000 美元賣出；另一張椅子
How High The Moon則在98年以24,000美
元拍賣價沽出；2012年內地也曾拍賣名為
「對廚櫃的好奇心」傢具裝置，賣方估值為
41萬元至65萬元人民幣之間，不過最終無
人成交。由此可見，有關倉俁史朗作品的售
價高低差異可以很大，當中亦不排除因為倉
俁先生在91年逝世引發的價值飆升。因此，
今次西九動用1,500萬元去購買清友壽司
吧，是否物有所值，實在難以評論。
正因為藝術作品的價值言人人殊，莫衷一

是，所以獨立的鑑定和考究才顯得那樣重
要。可惜西九管理局卻沒有汲取去年獨斷購
買希克藏品的教訓，購藏作風依然故我。事
實上，筆者去年曾建議管理局參考康文署的
做法，引入更獨立、更嚴謹、更透明的購藏
機制，例如委任幾位獨立的鑑定專員去評估
及驗收希望購買的藝術品，西九管理局當時
亦承諾採納建議，但可惜今次購藏事件卻揭
露管理局高層陽奉陰違的本性，繼續我行我
素，只委任一家國際拍賣行估價便算，這當
中有否利益衝突？會否被人刻意炒高價錢接
貴貨？是否必須全店傢具一次過買晒，不能
只買部分精華作品？而且價值千多萬的藏品
在購買後，為何不立即對外公布，要留待傳
媒揭發後才曝光，這樣對西九和M+的形象

十分不利，予人黑箱作業的觀感。

西九管理局不應大花筒
此外，管理局去年購買瑞士收藏家希克的

藏品，今年則遠赴東京買一套壽司吧，這些
藏品對香港而言，似乎都沒有突出的代表
性。M+既然是代表港人的博物館，理應做
到更「本土化」才可吸引外地遊客參觀。單
單只側重於收購一些西方的高知名度作品，
只不過配合了拍賣行抬價炒賣的圈套，更欠
缺本土代表性，令M+淪為藝術品投機炒賣
造市的工具。平心而論，如果要收藏一些舊
食肆的設計藝術，香港在上世紀的大排檔、
茶餐廳、茶樓、涼茶館、路邊熟食等，更具
本土特色和藝術價值，西九管理局為何不考
慮收藏，而要「捨近求遠」，貪圖外國的月
光特別圓呢？
西九購藏的錢來自公帑，即使立法會已

批出216億元予西九管理局使用，也不代表
這筆錢可以任用而不受監察；相反，立法會
和市民絕對有知情權知道西九的購藏情況。
現在M+博物館出現多番胡亂購藏的情況，
反映出其定位依然不清，負責人仍以天價購
買「夜冷貨」，有配合拍賣行炒賣造市之
嫌。有見及此，筆者希望管理局能就購藏事
宜從速檢討，多與本地藝術界溝通，並邀請
市民就M+日後的藏品內容和擺放形式發表
意見，如此才可令M+更有「香港」代表
性。

西九淪為西洋夜冷藝術館？

張華峰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利用香港優勢 深化金融改革

自從國家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祖國
的進步可謂一日千里，並且已經晉身成為
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去年底舉行的三中
全會，不但未有就國家已取得的成果感到
自滿，仍然堅持繼續深化改革政策，仍然
堅持朝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而努力，繼
續擴大和深化現有的各項改革成果，不斷
刷新和完善巿場體系，方向正確，目標清
晰，是十分值得我們擁護和支持的。
由於金融改革在朝向巿場體制的改革，

在與國際標準接軌的目標進發過程中，當
中的風險和挑戰不容低估，故採用金融改
革試驗區或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模式，吸收
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和加強合作，對祖國
經濟體系穩步而健康地向前邁進，是十分
合適和至為關鍵的。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的設立，以至全國多個申辦中的自由貿易
區，只要有序落實，必會為祖國在金融改
革的道路上綻放光芒。
事實上，祖國一直在經濟開放以至金融

改革政策上，每每以香港作為先行先試的
基地，並且每每取得亮麗的成績。例如，
香港自從十年前開始從事人民幣離岸業務
以來，至今已經成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
心，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餘額，合計超過1
萬億元人民幣，佔離岸資金池的七成。此
外，愈來愈多的內地公司，也以香港的股
票巿場作為融資的平台，並促使香港去年
重奪全球新股上巿集資IPO第二大的地

位。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累計有797
家內地企業在港交所上市，累計集資金額
逾13.7萬億港元。
加上H股在港上巿去年剛好20年，香港

扮演的角色亦已由將內地大型國有企業介
紹給公眾市場，轉為肩負幫助A股發展的
使命，協助A股提升管治水平，藉以拉近
內地股票巿場和國際市場的差距。故香港
在促進內地巿場向國際接軌，實可肩負更
為重要的責任。就此，我希望中央今後繼
續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並可採取以下措施加強內地與香港的
金融合作：

一、嚴限港資股東資格
鑒於進一步的金融改革開放政策，必會

同時帶來巿場風險，且外圍的金融環境仍
然十分波動，故在CEPA十推行之初，應
將兩地合資證券公司的港資股東的資格，
嚴格限定為香港本土金融機構，暫不包括
海外金融機構在港設立的分支機構，以加
強進一步開放內地市場的風險管理，和避
免對巿場可能造成的衝擊。

二、放寬准入內地門檻
內地《證券法》第124條規定，設立證

券公司「主要股東具有持續盈利能力，信
譽良好，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違規紀錄，
淨資產不低於人民幣二億元」。事實上，

與國際大行
相比，香港
本土證券公
司均屬於中
小 券 商 梯
隊，恐怕資
本上難以達
到上述的高
門檻要求。
但香港的中
小券商，大
都是經驗豐
富，擁有良
好的企業管治背景，若能獲准參與，必會
裨益內地的金融發展。因此，我們建議在
細則中能適當放寬港資股東的資產規模及
盈利水平要求，使有意願的香港本土券商
能作為發起股東參與進來，並通過與內地
機構的聯手，在跨境金融服務領域有所拓
展和壯大。

三、大門小門齊齊開放
鑒於過往CEPA名義上是對港資企業作

出開放，但很多時仍存在着「大門開了、
小門未開」的現象，故新一輪的開放政
策，應着重打破小門未開的陋習，使能真
正引入香港成功和優良的管理經驗，以提
升內地金融企業的管治水平。

四、有秩序開放資金出境
自從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內地民眾

已累積了不少資本，並對投資海外優質資
產早有期盼，而實施QDII2相關的研究工
作又早已完成，宜在保障內地金融體系安
全及資產有序進出的前提下，盡快予以階
段性的推行；同時間，應繼續鼓勵優質的
民企，透過香港的股票巿場，走出國門、
面向國際和籌集所需的資本加以發展。

H股在港上巿去年剛好20年，香港扮演的角色亦已由將內地大型國有

企業介紹給公眾市場，轉為肩負幫助A股發展的使命，協助A股提升管

治水平，藉以拉近內地股票巿場和國際市場的差距。故香港在促進內地

巿場向國際接軌，實可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就此，我希望中央今後繼

續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採取措施加強兩地的金融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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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指出，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它是
根據國家憲法並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制定的。香港
特區實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都以基本法為依
據。事實上，基本法的起草歷時近5年，起草過程是
很民主、很開放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59名委員中，香
港委員就有23名，同時還在香港成立了由180位各界人士
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曾先後兩
次在香港和內地全文公布法律草案，廣泛徵求社會各界特
別是香港市民的意見。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和各團體
踴躍參與討論，提出了近8萬份意見和建議，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向起草委員會提交了7冊諮詢報告。也就是說，基本法
的每一項條文都凝聚了香港社會的廣泛共識，基本法是包
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政改討論不少問題起草基本法時已有明確結論

現在香港社會討論的不少問題，當年起草基本法
時都討論過，並且很多已有明確結論。例如從香港
基本法起草過程看，曾經出現許多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方案，逐步形成兩個主要方案，一個是由選舉
委員會選舉產生，一個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
生。香港基本法第 45條和附件一的規定，是這兩種
方案妥協的結果。因此，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
要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香港社
會的共識。現在有人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
名」、「三軌提名」，企圖繞過、架空和替代提名
委員會提名，不僅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中根本找不
到任何根據，而且當年起草基本法時已有明確結
論，特首普選的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
無其他選項。任何提名方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程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違反基本法。

嚴格遵守基本法是落實普選唯一之路
張德江指出，李飛早前應特區政府邀請赴香港解

讀基本法有關規定時，曾經回顧了基本法起草過程
中對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討論，對基本法規定的
行政長官普選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做了闡
述。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討論
和制度設計一定要以基本法為基礎，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這一點，也符合香港尊重法
治的核心價值，應當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的確法治是香
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基本法則是香港法治的基石，
也是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因此，嚴格遵守基本法，
才是落實普選的唯一之路。

應旗幟鮮明地反對違法禍港行為
張德江強調，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團體和市民都

應當堅守法治這一基本底線，在基本法的軌道上理
性務實地進行討論，努力推動2017年順利實現行政
長官普選；同時，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有損香
港市民福祉、破壞社會安寧、削弱香港國際航運、
貿易、金融中心地位的行為。

在這些行為中，「佔中」危害最大，香港國際金

融和貿易運作，80%集中在中
環。「佔中」危害正常的商業
運作、股票市場、公共交通和警察服務，更嚴重影
響本港的國際聲譽。「佔中」若癱瘓中環，香港每
天損失起碼16億元，佔領1個月香港損失480億，3
個月損失1,440億。佔領中環的行動只要令股市交易
延遲1小時，就會令本港損失100億元的成交額。此
外，少數人非法強闖駐港部隊軍營以及少數人辱客
趕客的違法行為，也有損香港市民福祉、破壞社會
安寧。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團體和市民都應當旗幟
鮮明地反對這些行為。

實現普選是為了香港更好
張德江表示，在香港發展民主、實現普選是為了

香港能夠發展得更好，社會更穩定，經濟更繁榮，
市民能夠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這是中央在香港發
展民主、實現普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比較起來，
近年來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實現普選導致社會動
盪、流血衝突、民不聊生，殷鑒不遠，香港更須沿
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所鋪設的軌道
前進，才能走上民主發展的「快車道」，才能建立
起穩固的民主大廈，才能有效保障香港和國家的長
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普選須符合基本法規定 尊重香港法治核心價值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強調，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這其

中也包括必須符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作出的一系列有關決定。這與香港尊重

法治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應當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團體和市民都

應當堅守法治這一基本底線，在基本法的軌道上理性務實地進行討論，努力推動2017年

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同時，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有損香港市民福祉、破壞社會安

寧、削弱香港國際航運、貿易、金融中心地位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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